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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医 科 大 学 文 件  
 

广医大发〔2014〕230 号 

 

 

广州医科大学关于印发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 
评选细则的通知 

 

学校各部处，各学院： 

根据我校与广东省明医医疗慈善基金签订的《广东省明医

医疗慈善基金会捐助协议书》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学校制定

了《广州医科大学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评选细则》，现将

该细则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医科大学 

2014 年 12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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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医科大学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评选细则 
 

 广州医科大学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是由广东省明医医

疗慈善基金会在我校设立的助学项目。其宗旨在于帮助家庭经济

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，激励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勤奋学习，

努力进取，促进德、智、体、美等各方面全面发展。为公正、规

范地做好助学金的评定、发放工作，根据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细则。 

一、评选对象及条件 

（一）评选对象 

全校全日制本科生、研究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均可提出

申请。 

（二）基本条件 

1.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 

2.家庭经济困难，生活俭朴； 

3.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； 

4.学习勤奋，无补考科目和违纪现象。 

二、评选人数及金额 

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每年资助总名额 10 名，其中本科

生 8 名，研究生 2 名。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10000 元，连续资

助到该学生毕业（本科生不多于 5 年、研究生不多于 3 年）。受

资助学生毕业后，其资助名额重新面向全校学生进行评选。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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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受助学生连续受资助年限根据本助学金实际情况确定。 

三、评审办法及发放程序 

（一）新申请资助学生的评审 

1.每年 11 月，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《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

学金申请表》，提出申请，申请须附《家庭情况调查表》或低保

证、《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测评表》； 

2.各学院将符合评审条件学生的申请材料、学生座谈记录、

授课教师评语等有关申请资料收集、整理，进行初审推荐公示后，

由辅导员、学生办（科）负责人、学院领导进行审批、加盖公章

后，本科生材料提交学生处、研究生材料提交研究生院审批； 

3.学生处汇总材料后，提交学校奖助学工作评审委员会及广

东省明医医疗慈善基金会进行复审，确定名单后，由学生处在校

内进行公示。 

（二）已获资助学生的审核 

1.每年 9-10 月，受助生自评，如实填写《盛景-广东明医助

学金年度审核表》； 

2.辅导员评议并写出鉴定，加盖学院公章，附受助生上一学

年自我鉴定及成绩单，报学校奖助学工作评审委员会审批并报基

金会审核备案； 

3.符合受助条件的学生继续予以资助；经审核条件不符者取

消其受助资格，缺额由学校在符合条件的学生中评选。 

（三）助学金的发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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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年 12 月份，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由基金会统一发放

给受资助学生。 

四、资格丧失和取消 

获得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资助的学生，要更加努力学

习、勤俭节约、诚实守信，不得挥霍浪费，不得违纪，不得有补

 

 

六、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.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申请表 

      2. 家庭情况调查表 

      3.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测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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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申请表 

编号： 

本人 

情况 

姓名  性别  出生年月  

照片 
民族  政治面貌  入学时间  

身份证号码  联系电话  

                   大学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系     班 

家 

庭 

经 

济 

情 

况 

家庭户口 A、城镇    B、农村 家庭人口总数 .... 

家庭月总收入  人均月收入  收入来源  

家庭住址  邮政编码  

家 

庭 

成 

员 

情 

况 

姓名 年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 

 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申请理由： 

 

 

 

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

学院学生科（办）意见：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
学院意见：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

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
学生处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        

学校审核意见： 

 

 

 

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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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家庭情况调查表 

学校：               院（系）：            专业：          年级：     

学
生
本
人
基
本
情
况 

姓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民 族  

身份证

号  码 
 

政治

面貌 
 

入学前 

户  口 
□城镇 □农村 

家  庭 

人口数 
 

毕业 

学校 
 

个人 

特长 
 

孤 残 □是□否 单  亲 □是□否 
烈士或优抚

对象子女 
□是□否 

家庭

通讯

信息 

详细通讯地址  

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       （区号）－ 

家
庭
成
员
情
况 

姓名 年龄 
与学生 

关系 
工作（学习）单位 职业 

年收入

（元） 
健康状况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影响

家庭

经济 

状况

有关

信息 

家庭人均年收入        （元）。学生本学年已获资助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。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家庭成员因残疾、年迈而劳动能力弱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家庭成员失业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。家庭欠债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其他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签
章 

学

生

本

人 

 

学生

家长

或监

护人 

 

学生家庭

所在地乡

镇或街道

民政部门 

 

经办人签字： 

 

单位名称： 

（加盖公章） 

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民政

部门

信息 

详细通讯地址  

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      （区号）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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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“盛景-广东明医”助学金测评表 

--------------------系（院）-------------------专业--------------班级------------------辅导员 

 

 

学生本人 

基本情况 

 

姓  名  性 别  出生年月  
民 

族 

 

身份证 

号 码 

 
政治 

面貌 

 入学前

户口 

    

 口  城镇 

    口  农村 

家庭人 

口数 

 毕业 

院校 

 个 人 

特 长 

 

孤 残 口 是  口 否 单亲 口是口否 烈士 

子女 

口是  口否 

家庭通讯

信息 

详细通讯地址  

邮政编码  联系电话 （区号）-- 

家庭成员

情况 

姓   名 年 龄 与本人关系 工作单位及职务 

    

    

    

测评项目 具体内容 

 

分 值 

本

人

打

分 

 

班级打分 

思想品德

方面 

1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

2、遵守法律、法规 

3、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良好 

4、社会责任感强 

2.5 分 

2.5 分 

2.5 分 

2.5 分 

  

学习成绩

方面 

1、学习态度明确，学习刻苦 

2、一学期全部课程合格（含考查课） 

5  分 

1 0 分 

  

遵守纪律

方面 

打架滋事—5 分，酗酒—4 分；损坏公物—3 分；赌博—2 分；吸烟

—1 分；男女声交往有不文明行为—2 分；夜不归宿—2 分；饲养

宠物—2 分；迟到、早退、旷课—2 分；考试作弊—2 分； 

在校外租房居住者本项计 0 分。 

 

总 计 

2 5 分 

  

家庭经济

情况 

 

一般困难学生 口，理由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特殊困难学生 口，理由：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4 0 分 

  

优异表现 

你本学期参加了那些社会实践活动、社会公益活动及获奖情况 ： 

 

适当加

1-10

分。 

  

总分合计 10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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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医科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16 日印发 


